
▲ 烟台SOS儿童村的妈妈 谷永威/摄

▲ 艰辛的哺育 解海龙/摄

CHINA WOMEN’S NEWS新女学主编 蔡双喜 见习编辑 范语晨 美编 张影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5

学人关注关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初就十分重视妇女

报刊创办，提出要创办

专门的妇女报刊，重视

在报纸上开辟妇女专

栏，强调要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反映妇女问题

和妇女生活。妇女报

刊在宣传党的妇女解

放思想、推动女工运动

发展、培养妇女运动骨

干力量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成为党成

立初期舆论宣传的强

大阵地，对促进妇女

解放融汇于民族解放

和阶级革命，推动妇

女运动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为她说话”：建党初期的妇女报刊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妇女运动

的领导核心。从

中共二大通过历

史上首个妇女运

动决议起，党就明

确了妇女解放与

社会革命的密切

关系，并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不

断探索、制定妇女

政策，领导妇女事

业取得了显著成

就：创办妇女教

育，培养党的妇女

干部；引导妇女参

加生产，提高妇女

经济地位；保障婚

姻自由，反对家庭

暴力；培养妇女参

政能力，使妇女得

以真正走上历史

舞台。

·阅读提示·

特别策划策划 “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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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海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核心。早在
民主革命时期，党就非常重视妇女政策的制定和推
行。

1922年7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妇女运动决议，即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
议》。决议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贯彻于妇女运动中，
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外，应为
所有被压迫妇女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
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
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这一精神的指
引下，党领导的妇女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懈
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

创办妇女教育 培养党的妇女干部

1922年10月，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
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第一所
新型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校，李达担任校长。对

“平民女校”之名，教员沈泽民这样解释：“说‘平民’，
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句话说，因为第一，这是平
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
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
的妇女运动之花。”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前后共招收30多位学员，
其中较著名的有王一知、钱希均、王剑虹、丁玲等。
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由陈独秀、高语
罕、邵力子、陈望道等授课。平民女校为党培养出一
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她们在女校初步接受了马列主
义思想的熏陶，学习了新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开始走
上革命的征途。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二次
入闽，来到了连城县新泉镇。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创
建，闽西第一所红色学校——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办起
来了。夜校以内容通俗、政治性强的《红军识字课本》
《劳动课本》《平民课本》为教材，从基础识字到教授政

治、文化、军事和科学常识等知识，让越来越多的妇女
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为推动当地革命斗争发挥了
重要作用。

引导妇女参加生产 提高妇女经济地位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首次
提出了“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1925年，中共四大
进一步提出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财产权，规定女
子与男子具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1928年，我党制
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规定，“以人口为
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奠定了保障妇女平等享
有土地权益的基本法律原则。1930年颁布的《中央
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中指出：“在苏维埃政府
成立后，就要立刻公布解放保护妇女的法令，给予妇
女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与男子同等的待遇。苏维埃
政权下的劳动妇女应有土地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婚姻自由权。劳动法上规定保障劳动妇女利益的条
例并彻底的实行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
地法》规定，“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
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
通过决议，要求在各户土地证上写上妇女名字，保证
她们拥有独立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区在颁发土地证
过程中特别强调：“在以家庭为单位发土地证件时，
须在土地证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全家成
员有民主处理财产之权，必要时，还可单独另发土地
证给妇女。”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
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
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
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
挣脱封建的压迫了。”

保障婚姻自由 反对家庭暴力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晋察冀边
区婚姻条例》（1941年）、《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
（1942年）等都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原则，禁止包办强
迫及买卖婚姻，强调结婚自愿原则，禁止童养媳。《陕

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特别指出，受虐待可
以作为离婚上诉的理由。如妇女遭受暴力虐待，希
望摆脱婚姻困境，可提出离婚，且离婚政策向女方倾
斜。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
婚姻模式，遏制了童养媳等弱势妇女群体遭受家暴
现象的发生。

反对家庭暴力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和妇
女运动的重要内容。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
明确提出“反对虐待妇女”“反对虐待童养媳”。抗战
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根据地，党和政府
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有效保护了妇
女人权，推进了妇女解放进程。1937年《陕甘宁边区
党委关于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提出，“领导妇女摧
毁一切封建束缚，反对打骂，反对虐待（妇女）”，反家暴
被纳入边区党委工作议程。在中央妇委和边区党委
的领导下，各边区妇联、妇救会等妇女组织都将反对
家庭暴力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1938年3月，陕甘宁
边区妇联主任史秀芸在《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讨
论总结》中强调，边区妇联今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反对打骂妇女”。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在关于目
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要求：“与一切
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行动和言论作坚决的、严肃
的、恰当的斗争，用以逐渐克服封建和顽固的思想制
度。要求政府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及童养媳，
并颁布明令禁止买卖妇女和杀婴的法令，颁布禁止
缠足及保护孕妇、产妇和儿童等法令。”1940年12
月，陕甘宁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再次强调“坚
决反对打骂和虐待（妇女）行为”，并且要求“以家庭
团结为主，同时注意保护妇女的利益，建立合理的翁
姑婆媳夫妇妯娌间的新关系”。

培养妇女参政能力 妇女开始走上历史
舞台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妇女参政能力的培养。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广大妇女又成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重要动员对象，妇女
解放被纳入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进程中。党

一方面要领导广大妇女颠覆封建制度下形成的父权
制，夫权制的“婚姻家庭关系”，构建新时期妇女的“独
立人格”；另一方面又要组织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
参与社会活动，支持抗战。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
织部立即发布《妇女工作大纲》，将“动员广大的妇女
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动员的各方面”规定为妇女运动
总的任务，并特别将“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作为
共产党妇女工作的路线。

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
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特别指出动员组
织农村妇女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必须认清，目前关
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
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广大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
不可能的。”并明确规定，应该对广大劳动妇女——
尤其是农村妇女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
组织工作。

1941年蔡畅接任王明为中央妇委书记，开始着
手调整妇女工作。她首先带领广大妇女干部开展深
入的社会调查，以了解农村妇女实际生活。在此基础
上，中央妇委于1943年2月出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简称“四三决定”）。以妇女参加生产为解放妇女的
核心利益，把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作为民族解放和妇
女解放的必由路径，提倡建立新式家庭，并改造了工
作队伍，奠定了新时期妇女形象。“四三决定”旨在改
革妇女工作，更有效地团结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她们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半边天”作用。正是由于广泛
参加生产，妇女提高了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知识水平
和管理能力也逐步提升，在思想上也有了靠自己一点
一滴地改造社会和家庭的意识。另外，各地涌现出来
的女劳动英雄，极大地鼓舞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同
胞，她们认识到财富和荣誉来源于“辛勤地劳动”，是
劳动使她们第一次从社会的最底层走向了历史舞台，
展现出“积极生产、勤劳持家、孝敬老人、勇敢抗日”的
新形象。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 刘人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十分重视报刊宣
传。党采取多种形式领导、创办妇女报刊，大大促
进了妇女报刊的发展。同时，妇女报刊对传播党的
妇女解放思想，推动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培养妇
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确创办妇女报刊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妇女运动，在
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均明确表示要重视妇女报刊
的创办。

——从中共三大起党提出要创办专门的妇女
报刊。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
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
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1925年《中国
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
案》提出，“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
党应有以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

——除重视创办专门的妇女报刊，党还积极在
报纸上开辟妇女专栏。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指出，“革命的
报纸上要有妇女的专栏及通讯员”，“应在职工会的
以及农会的秘密报纸中设妇女栏或副张”。

——在妇女报刊的内容上，党提倡要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反映妇女问题和妇女生活。中共四大《对
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妇女报刊的内容“应注
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1926

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
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妇女出版物要群众化，“切戒
空洞的政论和其他空洞的理论，多描写妇女的切身
痛苦和实际要求，务使每个妇女看到都感觉为她自
己说话”。

党领导下的重要妇女报刊

党领导下的妇女报刊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党直接领导的妇女报刊。1921年12月

10日，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妇
女声》半月刊。《妇女声》认为“妇女解放”即是“劳动
者的解放”，主张“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
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妇
女声》是党领导创办的首个妇女刊物，成为党成立
初期向妇女进行舆论宣传的一个强大阵地。1925
年 12月 30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中国妇女》旬刊创刊，号召妇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
阀，在民族解放中力争妇女本身的独立和自由。

二是以共产党员为主，有其他成员参与的妇女
报刊。1924年1月1日《妇女日报》在天津创刊，共
产党员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任编辑员，女星社
成员李峙山任总编辑。《妇女日报》反映妇女生活状
况，宣传妇女解放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向警予赞
其“是中国沈沈女界报晓的第一声”，希望该报“成
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1926年3月8日，
《妇女先锋》创刊，由中共湖南省委妇委书记缪伯英
领导，中共党员、省女界联合会党团书记、国民党省
党部妇女部部长黄颐负责，中共党员、中共湖南省
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郑杰（即刘英）任主编。《妇

女先锋》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不能只专注于“女权”二
字，要团结妇女的力量到革命的战线上来。

三是与国民党合作创办的妇女报刊。第一次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许多妇女报刊都有共产党
员参与其中，与国民党员共同主持出版。1923年8
月22日创刊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早期的重要妇女副刊。《妇女周报》
密切联系政治斗争形势，批评一切阻碍妇女解放的
现象，反映与指导全国的妇女运动。《妇女之友》半
月刊创刊于1926年9月15日，由中共北方区委（书
记李大钊）妇女部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京
合办。《妇女之友》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妇女专
有的工作，而是时代的使命。

妇女报刊的历史贡献

妇女报刊在宣传党的妇女解放思想、推动女工
运动发展、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是宣传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妇女声》指出无
产阶级妇女的历史使命是“依据阶级的觉悟为阶级
的结合去推倒资本制度”。《中国妇女》认为，“妇女运
动不是单纯的女性主义的运动，而是联合其他被压
迫民众共谋解放的革命运动。”《妇女先锋》认为，“应
努力的把妇女群众号召与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
在革命的目的中谋得全体妇女解放的条件。”《妇女
之友》提出妇女要“与同样悲惨境遇的困苦兄弟们联
合，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这些妇女报刊是党
成立初期结合革命形势和妇女运动实际，向妇女进
行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在提高妇女觉悟和促进妇

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促进妇女解放融汇于
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推动女工运动的发展。建党初期的妇女
报刊大量报道了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支持女工争
取正当权益。《妇女声》发表《湖南全体女工宣言》，
呼吁不要忽视“妇女与劳动问题”。《妇女日报》多次
发文详细报道上海祥经丝织厂失火导致百余女工
被烧死的惨剧。《中国妇女》发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
会扶助闸北丝厂女工罢工的宣言，详细介绍丝厂女
工的生活状况及罢工的前因后果。妇女报刊的宣
传对于唤醒妇女求解放的觉悟，推动女工运动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促进各地妇女报刊的发展。随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开展，湖北、广东、广西、
云南等省设立妇女解放协会、妇女协会、妇女联合
会等团体，并创办自己的会刊，如《武汉妇女》（后更
名为《湖北妇女》）、《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会刊》（后更
名为《光明》）和《妇女生活》《妇女之光》《女声》等。

四是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妇女报刊的
创办培养锻炼了王会悟、向警予、邓颖超、杨之华、
刘清扬等一批女党员。由于担任报刊的编辑或撰
稿人，得以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了解妇女受压迫的
社会状况，发动妇女参与到自身解放和社会革命
中，她们成为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骨干力量。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教授,中华女子学院研
究员）

注：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
题“晚清民国妇女报刊与妇女解放研究”（项目编
号：XSP17YBZZ063）成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百年雄浑至伟，百年风雨兼程。7月
23日，“时代光影·致敬母亲”影像巡展（北
京展）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展览用
300余幅（组）影像作品追寻百年红色记忆
中母亲的身影，献礼建党百年，致敬不同
时期推动时代进步的女性力量。

本次影像巡展，以“时代”和“母
亲”两大关键词为核心，梳理近百年
来以“母亲”为重要身份的中国女性
形象演变，聚焦中国女性（母亲）在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感人瞬
间。展览分为“影像诞生之初的母亲”“母
亲的乳汁，滋养了中国革命”“母亲走出家
门，建设新中国”“母亲走进新时代”“特邀
作品单元”“独立视觉单元”等六章，向观
众呈现“母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面
貌。

一百年来，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山东妇女在民族独立、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沂蒙母亲、沂蒙
红嫂、沂蒙六姐妹等众多妇女英雄群像。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万名山东女兵
和青年妇女远赴新疆，开荒生产，屯垦戍

边，启蒙青年妇女骨干，巩固新生政权。
在此背景下，影像巡展中的“母亲”形象，
让人们从一帧帧画面和一则则故事中，看
到中国母亲的坚毅与无私、向善与至美。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次关于

“母亲”故事的心灵洗礼。
本次展览以时代为轴线，

充分展现了摄影家们独特的艺
术眼光和精湛的摄影技巧，全
方位梳理了在时代洪流中母亲

的多重担当：她们不仅是孩童成长的启迪
者，更是中国革命、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
的建设者、亲历者。中国女性日益自信地
参与社会生活的风采在时空汇聚中呈现，
折射出项目组对中国女性社会性别角色
建构过程的深入思考。

展览开幕式后，学术研讨会同期举
办。参展嘉宾和专家学者就摄影艺术创
作、家风文化、红色文化传播、性别文化和
地方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开
讨论。

“时代光影·致敬母亲”影像巡展是
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之一，由山东女子学院、山东省摄影家协
会、大众网、山东画报社共同主办，现已
在南京、乌鲁木齐、威海、临沂四地开展，
参观人次达上万次，社会反响较好。后
续还将在济南、西安等地展览。巡展结
束后，项目组将出版相关图书，并在山东
女子学院建设主题展馆，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让身为母亲的中国女性
忠心向党、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代
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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